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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发布《企业法人年度检验办法》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发布《企业法人年度检验办法》的通知

（工商企字〔１９９３〕第３６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现将《企业法人年度检验办法》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１、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２、外商投资企业外国（地区）企业年检报告书。（略）。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七日

企业法人年度检验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完善企业法人年度检验制度，加强对企业法人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第三条 企业法人年度检验（以下简称年检），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法人进行检验，确认企业法人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

第四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称登记主管机关）是企业法人年检的主管机关。

年检实行分级年检和授权年检。

第五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的企业的年检。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的企业和上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管辖的企业的年检。

市、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由市、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的企业和上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管辖的企业的年检。

第六条 凡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均须参加年检。新开业企业法人，自下一年度起参加年检。

第七条 年检的起止日期为每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企业法人报送年检文件的期限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具体规定。

第八条 年检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法人登记事项执行和变动情况、投资情况、资产负债情况和投资者出资情况。

第九条 企业法人必须按照登记主管机关规定的时间和办法参加年检。

年检的基本程序是：

（１）企业法人领取、报送年检报告书和其他有关材料。

（２）登记主管机关审核年检材料。

（３）登记主管机关加贴年检标识或加盖年检戳记。

（４）企业法人交纳年检费。

（５）登记主管机关发还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第十条 企业法人参加年检须提交下列文件：

（１）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

（２）企业法人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外商投资企业提交财务报表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足一个会计年度的新开业企业，按照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提交验资报告。

（３）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４）其他应提交的材料。

第十一条 企业法人应按规定提交年检文件和如实填报年检报表，接受登记主管机关的检查。

各级登记主管机关对企业法人提交的材料应认真审核，期间可以要求企业提交补充材料或有关文件，也可以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有关人员说明情况。

第十二条 对发现有注册资金不实或其他违法违章行为需进一步核实的，登记主管机关可以责成企业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或者其他专门机构进行验资、查帐或专项审计，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审查报告。

第十三条 经审核通过年检的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在其营业执照正、副本上加贴年检标识，或加盖年检戳记。

第十四条 各级登记主管机关应在规定的年检截止日期前完成年检工作。如遇特殊情况需延期，应报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十五条 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主管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分别给予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一）在年检截止日期前未上报年检材料的，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责令限期补办年检手续。

（二）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再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

（三）在规定的报送期限内未申报年检，且在注册住所查无下落的，吊销其营业执照。

（四）确已歇业，但未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责令限期办理注销登记；逾期不办理的，吊销其营业执照。

（五）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的，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登记主管机关对不具备企业法人条件或有严重违法行为须停业整顿的企业法人，暂缓通过年检，并依法进行处理。待引起暂缓通过的因素消除后，再补办年检手续。

第十七条 登记主管机关对企业法人进行行政处罚的，应制作处理决定书，并送达被处罚企业。

第十八条 企业法人如不服登记主管机关的处罚决定，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及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九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领取《营业执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银行、保险、铁路、邮电经营单位以及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由登记主管机关参照本办法进行年检。

年检的主要内容为登记事项执行和变动情况、投资者出资情况。

经营单位须提交年检报告书、营业执照副本及其他应提交的材料。

企业法人设立的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分支机构，随企业法人一同申报年检；设在异地的，还须提交由分支机构登记注册机关加盖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第二十条 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格式、年检标识样式、年检戳记样式，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制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与其他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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